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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周村区镇（街道）财政体制

调整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镇（街道）财政体制调整方案》已经区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4年12月30日
周村区镇（街道）财政体制调整方案

为进一步调动镇（街道）培植财源、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加强财政管理，按照省、市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周村区镇（街道）财政体制调整方案。

一、主要内容

结合镇（街道）财政体制运行情况和财税工作实际，按照财权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对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实行“核定收支、超收分成、收支挂钩”的财政体制。根据我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各镇（街道）财政收入基本增幅为区税收收入增幅，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以上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财政收入增幅达到基本增长目标后，比上年增长部分与区进行分档分成；根据基本支出情况，核定支出基数，支出基数三年核定一次。

（一）镇（街道）级财政收入范围

根据2013年省、市财政体制调整意见，将省、市下放的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下放到镇（街道），作为镇级收入。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收入范围包括：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辖区内的各类企业（包括个体工商业户、个人）交纳的增值税（含省市单独共享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齐鲁分公司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省以下部分以及教育费附加。根据《财政部关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预〔2014〕368号）精神，从2015年1月1日起，由地税部门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入、水利建设专项收入，从政府性基金收入转列公共财政收入范围，作为镇（街道）级财政收入。车船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属于区级财政收入范围，暂不下划镇（街道），但示范镇除外。

（二）镇（街道）级财政支出范围

根据区与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两级事权划分，依照《政府收支科目》，确定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支出范围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其他支出等。
（三）支出预算及超收分成比例

1.支出预算。根据2013年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基本支出情况，确定各镇支出预算基数（不含专款、转移支付）。王村镇1016万元，南郊镇1121万元，北郊镇1118万元，大街街道439万元，丝绸路街道464万元，永安街街道444万元，青年路街道573万元，经济开发区763万元。

2.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分档分成办法。以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为基数，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财政收入增幅达到税收收入增幅的基本增长目标后，地方留成比上年增长部分参与分档分成。基本增幅内比上年增长部分分成10%，基本增幅以上，收入每增长5%，分成比例提高10%，最高分成比例为100%。享受分成的下一年度，收入达不到上年收入基数的，扣减其差额部分财力。因区统筹安排专项支出，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从基金划转公共财政的专项收入不参与分成；根据市对我区财政体制，为保持政策衔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齐鲁分公司下划增值税不参与分成。

3.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转移支付补助。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及增加工作人员待遇转移支付数不作调整。上级给予我区的其他转移支付补助、专款，应下达各镇（街道）及经济开发区的，按照有关规定全额分配到各镇（街道）。

4.特殊项目据实结算。提高镇（街道）、经济开发区机关事业单位及区直部门派驻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人员乡镇津贴补贴资金，根据发放情况按年度结算；死亡抚恤按年度据实结算；体制执行期间如遇大的增资政策，根据区委组织部和区人社局的审批情况增加补助。

二、相关问题

（一）本次财政体制执行3年，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二）根据现行镇（街道）财政收入划分范围，明确各镇（街道）2013年收入基数。体制运行中，涉及区内镇（街道）之间搬迁的，收入基数不再进行调整。

（三）体制运行过程中，对新增人员增加的支出以及其他各项支出，区财政一律不再负担。若上级财政体制和税收政策等发生重大变化及其它特殊情况，另行研究。

（四）因特殊因素入库的一次性收入，区与镇（街道）年终结算时，从分成收入中扣除。
（五）根据《淄博市关于加快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意见》（淄发〔2012〕14号）要求，“十二五”期间，省级示范镇地方财政收入目标年均增长25%以上，市级示范镇地方财政收入目标年均增长20%以上。省级示范镇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5%以上部分，地方留成部分全部返还。加大对示范镇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安排产业、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安排专项资金时，对示范镇优先考虑。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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